
財團法人台灣中 師教育基金會

隙麤  露
一 、成立宗旨、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明

本會由張志豪等三十人捐助新台幣參仔萬元成立 ,於 l12年 3月 6日

經衛生福利部衛署醫字第 11216614gU號 函核准立案 ,並於 l12年 3月 13

日經法院登記成立 ,主事務所設於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 gB5號 1樓 。

本基金會之設立係以個人或企業家為善盡社會責任 ,推動神經醫學教

育 、人文 、公益活動以回饋社會為目的 。積極推廣緇 、脊髓及脊杜有關之神經

醫學相關之研究發展 ,培育神經外科頂尖醫學人才 、提升神經醫學教育與提高

民眾對神經醫學疾病治療技能及水準的認識為宗旨 ,主要業務包括 :

(一 )幫助台灣中青年神經外科醫師之進修教育 ,使他們能夠學習最新的神

經外科手術技術與世界同步 ,讓國內的神經外科醫師可以拯救更多的

病人貢獻社會 。

(二 )主辦或協辦與神經醫學相關知識分享之國內外演講 、研討會 、座談

會 、專題講座 、繼續教育課程 、服務活動 ,或以提升人文醫學素養學

術會議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訪問 、講學 、示範及合作等事宜 。

(三 )推廣終身學習之理念及社會教育活動 ,提高精神生活品質。

(四 )設置獎學金 ,獎勵國內年輕神經外科醫師從事神經醫學及生物科技相

關之精率醫學研究 、發明創新 。補助醫學教育事宜 ,包括刊物出版 、

教學活動 、國內外會議 、論文研究寫作 。

(五 )贊助醫療儀器材料 、生物製Hl(、 細胞治療 、免疫治療 、再生治療之研

發 、測試 、生產及其他相關神經醫學的研究 ,生物科技研發相關推廣

事宜以推動產學合作 。

(六 )宣導並教育神經系統保健知識傳遞及環保健康促進之飲食文化 ,推動

相關人才培育 。

(七 )其他符合本會設立目的之相關公益性事務 。



2 

二、本會財務報表係依照財團法人法、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

製。 

三、會計估計與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與衡量基礎 

本會之會計政策係依照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之規定，根據本會實際營運情形，採用

適當之會計政策；會計假設及估計係基於過去經驗與其他攸關之因素，並

由本會管理階層作出適當之專業判斷。 

資產負債之原始衡量，以歷史成本衡量為原則。其後續衡量通常亦採

用歷史成本為衡量基礎，惟亦常結合其他衡量基礎，如成本與淨變現價值

孰低、變現(清償)價值與公允價值等。 

四、 會計處理因特殊原因變更而影響前後各期財務資料之比較者，應註明變更

之理由與對財務報表之影響：無此情形。 

五、財務報告所列金額，金融商品或其他有註明評價基礎之必要者，應予註明 

：無此情形。 

六、財務報告所列各會計項目，如受有法令、契約或其他約束之限制者，應註

明其情形與時效及有關事項： 

基金 30,000,000元。 

七、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一)資產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十二個月用以

交換、清償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5)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資產為非流動資產。 

(二)負債符合下列情況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十二個月之負

債。 

(5)不符合上述情況之負債為非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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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大之承諾事項與或有負債：無此情形。 

九、獎勵或捐贈之對象、金額與當年獎勵或捐贈累計額度達中央主管機關依本

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公告之一定金額，及報經許可之文號。 

本會對下列捐贈對象所為之捐贈支出，其累計金額已超過當年度支出之

10%，且已達衛生福利部依財團法人法第 21條第 2項第 3款公告之一定金

額，惟已取得衛生福利部之許可，相關資料如下： 

112年度 

受贈對象 金額 許可文號 

台灣中青年神經外

科醫學會 

2,000,000 待補文件送交主管機關 

 

十、長短期債款之舉借：無此情形。 

十一、 主要資產之添置、擴充、營建、租賃、報廢、閒置、處分、出租、出借、

設定擔保或變更用途：無此情形。 

十二、 投資相關資訊：無此情形。 

十三、 淨資產之重大事項 

屬捐贈創設本會之基金，為永久受限制淨資產，基金金額 30,000,000元。 

十四、 與關係人之重大交易事項：  

(一)關係人名稱及其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會之關係 

盛華人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負責人林正庸為本會董事 

(二 )捐款收入  

帳列項目 關係人名稱/類別 112年度 

捐款收入 盛華人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三 )應收關係人款項：無此情形。 

 

十五、 支付董事、監察人之出席費、車馬費及酬勞，支付前述項目以外之酬勞予

董事、監察人，如提供汽車、房屋及其他專屬個人之支出時，應說明其姓

名、職位、所提供資產之性質及成本、實際或按公平市價設算之租金及其

他給付。董事長若屬專職支薪者，應揭露其薪資：無此情形。 

十六、 重大災害損失：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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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接受他人資助之研究發展計畫與其金額：無此情形。 

十八、 重要訴訟案件之進行或終結：無此情形。 

十九、 重要契約之簽訂、完成、撤銷或失效：無此情形。 

二十、 重要組織之調整與管理制度之重大改革：無此情形。 

二十一、 因政府法令變更而發生之重大影響：無此情形。 

二十二、 其他為避免使用者之誤解，或有助於財務報告之公正表達所必須說明之事

項：無此情形。 

二十三、 重大期後事項：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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